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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警方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現行安排的檢討  
 
  
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三月四日的會議上

曾 討 論 上 述 事 宜 ， 當 局 對 委 員 提出的各項事宜的回應載於 下

文。  
 
通用資訊系統（及人事資訊通用系統）  
 
2 .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四 日 的 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

上 ， 有 委 員 查 詢 有 關 通 用 資 訊 系統的資料，及這系統與人 事

資訊通用系統之間的分別。  
 
3 .  通用資訊系統是警務處的行動支援系統，用以記錄、保

存 及 管 理 行 動 個 案 的 資 料 ； 而 人事資訊通用系統是管理警 隊

內約 36 000 名正規人員、輔警和文職人員的紀錄及處理人事

事 宜 的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系 統 。 通 用資訊系統和人事資訊通用 系

統 是 兩 套 截 然 不 同 的 系 統 ， 在 警隊中有不同但重要的功能 。

正 如 委 員 已 知 悉 ， 當 局 已 向 立 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重 新

發 展 人 事 資 訊 通 用 系 統 的 建 議 ，委員會將在二零零八年四 月

十 日 的 會 議 上 討 論 該 建 議 。 重 新發展人事資訊通用系統的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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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有 兩 個 目 的 ： 適 時 地 更 換 可 使 用 年 限 快 將 屆 滿 的 現 有 系

統 ， 及 改 良 系 統 使 其 發 展 成 為 警隊內一套新的策略性人力 資

源 策 劃 及 決 策 支 援 系 統 。 新 的 人事資訊通用系統有助警方 進

一步配合其員工管理及行動的需要。  
 
4 .  通 用 資 訊 系 統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一 月 獲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

通過的最初裝設費用為 1 億 3,286 萬元，並於一九九六年七

月獲增撥 1,306 萬元的非經常開支承擔額。系統在一九九六

年 十 二 月 啟 用 後 ， 警 隊 曾 因 應 行動環境及行動要求上的轉 變

多 次 提 升 系 統 （ 例 如 在 二 零 零 一年增添監察功能模組、在 二

零 零 六 年 因 應 自 訂 車 牌 號 碼 計 劃 提 升 系 統 ） 。 歷 年 共 撥 出

3,590 萬元進行這些系統提升工程。  
 
5 .  雖 然 通 用 資 訊 系 統 會 儲 存 有 關 被 捕 人 士 的 扣 留 、 移 送

及 釋 放 的 紀 錄 ， 但 警 隊 的 內 部 指引現時並無特別規定警務 人

員 須 記 錄 對 被 扣 留 人 士 進 行 搜 查的原因及搜查的範圍。按 通

用 資 訊 系 統 現 時 的 技 術 設 計 ， 就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 紀

錄 方 法 ， 並 不 容 許 在 沒 有 案 件 詳情（例如案件檔號及被扣 留

人士的姓名）的情況下在系統上檢索有關資料。  
 
6 .  有 鑑 於 上 述 不 足 之 處 ， 警 方 已 承 諾 在 進 行 重 新 發 展 通

用 資 訊 系 統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時 ， 將會探討加強通用資訊系統 的

功 能 的 可 行 性 ， 並 且 進 行 必 要 的系統提升，以便記錄警方 對

被 扣 留 人 士 進 行 的 搜 查 ， 及 在 有需要時翻查關於這些搜查 的

主 要 資 料 和 紀 錄 。 在 此 期 間 ， 警方亦正積極探討修改通用 資

訊 系 統 現 時 的 技 術 設 計 的 可 行 性，使系統能記錄對被扣留 人

士 進 行 涉 及 脫 去 所 有 衣 物 的 搜 查的一些標準統計數字，並 在

必要時從系統提取這些紀錄。  
 
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四 日 的 委 員 會會議上提出的其他建議及 要

求  
 
7 .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四 日 的 委 員 會 討 論 中 ， 委 員 亦 對 於

警 方 就 搜 查 被 扣 留 人 士 所 提 交 的檢討報告提出其他意見。 我

們樂於告知委員，警方會積極研究下述事項  –   

z 購 置 設 備 協 助 警 務 人 員 搜 查 被 扣 留 人 士 ， 以 期 盡 量 減

免在搜身期間需要有關人士脫去所有衣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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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因 應 委 員 對 涉 及 脫 去 所 有 衣 物 的 搜 查 提 出 的 關 注 ， 進

一 步 完 善 《 警 察 通 例 》 及 就 搜 查 被 扣 留 人 士 而 建 議 制

訂的內部指引；  

z 在 建 議 制 訂 的 內 部 指 引 加 入 示 例 ， 就 根 據 當 時 環 境 和

按 個 別 情 況 決 定 對 被 扣 留 人 士 進 行 搜 查 的 範 圍 這 方

面，向警務人員提供更清晰的指引；  

z 調整有關警方表格 (即 Pol .  153)  及建議制訂的指引的

字眼，以更準確地反映被扣留人士的權利；及  

z 修 訂 建 議 制 訂 的 程 序 指 引 ， 訂 明 對 被 扣 留 人 士 進 行 涉

及 脫 去 所 有 衣 物 的 搜 查 應 視 為 警 方 執 行 其 法 定 職 能 和

履 行 對 所 有 被 扣 留 人 士 的 照 顧 責 任 的 最 後 方 法 ， 而 任

何人員違反指引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。  
 
8 .  就 委 員 在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討 論 中 所 提 出 的 其 他 建 議 ， 當

局的回應載於附件。  
 
未來工作  
 
9 .  警方現正調整就有關文件 (即《警察通例》 49-04 及 Pol .  
153)  的建議修訂和有關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新指引，以

便 新 安 排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推 行。在利東街訴訟案件的法 律

程 序 完 結 後 ， 警 隊 會 在 第 二 階 段檢討中考慮是否需要推行 額

外措施，以進一步完善對被扣留人士進行搜查的處理手法。  
 
10 .  煩請把上述事宜轉告委員。  
 
 

保安局局長  
(廖李可期代行 )  

 
 
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



 
附件  

 
當局對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  
在二零零八年三月四日的會議中  

提出有關搜查被扣留人士的建議及要求的回應  
 

 
(a )  把被扣留人士帶出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須記錄理由  
  

警方證實現在已有規定，把被扣留人士帶出臨時羈留處或

羈留倉必須記錄理由。任何移送均須在通用資訊系統內被

扣留人士的移送紀錄中予以記錄。  
 

(b)  被扣留人士傷害自已的統計數字  
  

就委員會主席的要求，被扣留人士傷害自已的統計數字開

列如下  –   
 

年 份  器 具 /成 因  
2 0 0 5  2 0 0 6  2 0 0 7  

把 頭 部 或 部 分 身 體 撞 向 牆 壁 /

門 /座 位   8   24   26  

割 傷  手 指 甲   2    2  
拉 鏈    2   
塑 膠 杯 蓋    1   1  
摺 刀    1 #   
金 屬 鈕 扣     1  
塑 膠 匙     2  
流 動 電 話 蓋     1  
眼 鏡     1  
鐵 線     1  

 

香 煙 打 火 機 零 件    1 #  
吞 食 物 件  塑 膠 球   1    

胸 圍 金 屬 線   1    
指 環   1    
手 錶   1    
鞋 子 組 件    1   
鈕 扣   1    

 

耳 環    1 #   
 合 計   15   30   36  

 

#   有 關 被 扣 留 人 士 是 在 被 移 送 至 臨 時 羈 留 處 或 羈 留 倉 前 ， 尚 未 進

行扣押前的搜查時傷害自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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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81 宗個案中，有 78 宗涉及被 扣 留 人 士 經進行扣押前搜

查，並在移至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後傷害自己，其他三宗

個案則涉及被扣留人士在移至臨時羈留處或羈留倉之前傷

害自己， 而 當 時 尚 未 對 有 關 人 士 進行扣押前搜查。  
 

(c )  委員在二零零八年三月四日的會議中提及一宗有關警方進

行涉及脫去所有衣物的搜查的投訴  
  

我們已向投訴警察課了解有關投訴個案。調查發現進行搜

查的警務人員涉及“濫用職權”，投訴證明屬實。當局已

對該名沒有遵從《警察通例》的人員作出紀律處分。調查

沒有發現所適用的警察程序有任何不足之處。  
 

(d)  授權進行涉及脫去所有衣物的搜查的人員的職級  
  

警方仍然認為，由警署值日官授權對被 扣 留 人 士 進行涉及

脫去所有衣物的搜查是恰當的，因為警署值日官獲警務處

處長授權負責處理任何被警方還押看管的人士。警署值日

官通常屬警署警長職級，具備多年警務經驗。  
 

(e )  經修訂的 Pol .  153 及建議制訂的內部指引採用劃一字眼  
  

警方對於該兩份對象並不相同的文件使用同一形式的字眼

有所保留－ Pol .  153 是發給被 扣 留 人 士 的通知，而指引則

供警方內部使用。不過，警方同意調整指引的字眼，以更

準確地反映被 扣 留 人 士 的權利。  
 

( f )  搜查期間被扣留人士的律師 (同性或異性 )准予在場  
  

值日官會按個別情況及基於當時的環境考慮容許被扣留人

士的律師在搜查期間在場的要求。其中一項會考慮的相關

因素是應允有關要求並不會對調查過程或司法程序造成不

合理的延遲或阻礙。  
 

(g)  視乎是否有“合理懷疑”，以決定是否進行搜查  
  

視乎是否有“合理懷疑”並非決定應否在扣留前對被扣留

人士進行搜查的因素。事實上，為了履行警隊的照顧責任

及法定職責，警務處處長已決定會對所有被還押警方看管

的人士進行搜查。搜查的範圍是經考慮當時環境和按個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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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況而定。法律意見確定，這類搜查並不會對被 扣 留 人 士

的私隱或個人尊嚴構成非法或無理干預。  
 


	割傷

